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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4 日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令  文參字第 09920088292 號 

訂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兒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補助作業要點」，並自

即日生效。 
附「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兒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主任委員 盛治仁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兒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4 日文參字第 09920088292 號令頒訂定 

一、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因莫拉克風災造成中南部及東部等縣市遭到嚴重破

壞，在緊急救災工作完成後，為協助災區兒童走出受災陰影，將結合專業團隊、藝術工作者

與志工，對災區兒童進行創造性之藝術活動，輔助孩童進入中長期生活重建，特訂定本要

點。 
二、 計畫內容： 
   本要點輔導對象為災區兒童，補助計畫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區域藝文資源平台 
   補助團體針對受災縣市實際狀況與需求提出之整合性計畫，內容應包含但不限於下列

事項：  
１、災區國小與兒童資源需求調查。 
２、進行有關藝術治療課程研擬、課程案例操作與紀錄。 
３、人員培訓：針對前進災區之演文團體、文化志工等規劃密集講習課程。 
４、媒合藝文團體與學校。 
５、災區藝文團體執行活動進度相關表格填寫與回報。 
６、安排專家學者輔導訪視等相關事宜。 

(二) 藝文團體表演 
   補助藝文團體前往受災地區學校辦理藝文演出活動，計畫內容應包含但不限於下列事

項： 
１、藝文演出活動規劃。 
２、接受表演國小學校書面同意函。 
３、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員參與本會規劃之人員培訓活動。  
４、執行活動進度相關表格填寫與回報。 

三、 申請資格 
(一) 區域藝文資源平台－經政府立案或登記之財團法人文教基金會、文化社團、藝文團體及大

專院校（須具有藝術相關系所）等團體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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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藝文團體表演：經政府立案之演藝團體，並取得與受災地區國小學校之接受表演同意函。 
四、 補助金額 

(一) 區域藝文資源平台：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應檢據核銷。 
(二) 演藝團隊表演：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三十五萬元，應檢據核銷。 

五、 作業期程： 
(一) 徵件期：依本會公告辦理。 
(二) 公布評審結果日期：依本會公告辦理。 
(三) 計畫執行期程：依本會公告辦理。 

六、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應於本會公告受理期間內，檢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一式十份及相關附件，於

受理期間內寄達本會所屬機關「國立臺南生活美學館」（七○○六二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

路二段三十四號研究組）。 
(二) 收受之所有申請資料及附件，不論是否給予補助，均不予退件，申請人亦不得要求退還。 

七、 評審及審查時間： 
(一) 本會得聘請專家、學者若干人組成評審小組，由五至七位評審委員進行審查，評審委員得

視需要，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佐證參考資料。評審委員如有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三十三

條規定情形者，應予迴避。 
(二) 評審標準：就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及具體可行性，經費編列合理性及計畫之效益性等綜合考

量評選。 
八、相關規定： 

(一) 申請人應為計畫執行人，且獲得補助後不得轉包他人執行。計畫執行期間不得以任何形式

對外公開進行金錢與實物之勸募。 
(二) 災區及其鄰近區域之認定，依「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第三條公告之範圍為準。

（詳見附件二） 
九、 請款及核銷： 

(一) 同意補助之申請案，本會於計畫執行結束後採一次撥款方式辦理。受補助者應於執行所屬

年度十月底前辦理核銷作業，逾期送件致影響會計與行政作業結報者，本會保留廢止補助

之權利。 
(二) 受補助者，應將領據、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成果報告書紙本與電子檔（含原始照片檔）函

送本會，俾憑辦理核銷撥款。 
(三) 有關個人所得之稅負，受補助者應按規定扣繳（常任執行者依月份，臨時雇用者依次

數），並於勞務報酬數據上註明扣繳稅額，於送本會核銷經費時應檢附扣繳稅額繳款書影

本，未檢附者不予核銷。 
(四) 本項補助款應依預算科目核實動支，所送核銷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據（發票、收據）

日期應與活動執行期間相符，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按補助比例繳回本會。 
十、 考評： 



行政院公報 第 016 卷 第 082 期  20100504  教育文化篇 

(一) 獲補助者應同意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影像及成果報告等資料，無償授權本會以非

營利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利用。 
(二) 獲補助者應參加本會所舉辦之相關活動及座談會。 
(三) 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本會得就計畫之執行進行考評，並列為未來

補助審核之依據，如計畫變更幅度過大，本會得酌減或廢止補助。 
(四) 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不得任意變更用途，經核定之補助案，若計畫變更或因故無

法履行，應即函報本會核准。 
(五) 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料、成果資料品質不良或延遲核銷經費等，本會將

列為未來補助審核之重要參考。 
(六) 本補助款計畫之相關文宣資料（包括邀請函）明顯處應載明本會為指導贊助單位，相關宣

傳、記者會、座談、研習、演講及開閉幕式等重要場合，應於活動事前通知本會。 
十一、 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一案件已獲本會及附屬機關補助者，本會不再重複補助。 
十二、 申請者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令規定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

並於二年內不受理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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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線 

附件一 

由國立臺南生活美學館填寫 

收文編號  

檔案編號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兒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 

申請書 

《封面》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計畫：□區域藝文資源平台 

□演藝團隊表演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本申請書得影印使用，請先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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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 
為了使申請作業順利進行，以及保障您的權益，申請書寄出前，請再做最後確認…… 

 
請於申請表適當項目填上資料，任何漏報資料，將負面影響審核結果，資料填寫經查明與事實不

符者，得撤銷其資格。 

 
□您的時效、資格符合規定嗎？（請見「申請資格」之相關規定） 
□表格都填寫完整了嗎？ 
□申請總表是不是蓋了章？ 
□實施計畫表是否已依作業說明所規定之內容填寫？（請至多不超過十頁） 

 
必備附件： 
團體或法人組織申請者： 
□是否附立案或登記證書影本？ 
□是否已填寫團體資料表上的統一編號？ 
□是否附演藝團隊表演學校書面同意書？ 
□申請書十份及附件一份，是否齊備？ 
□申請資料是否自行影印留底？ 
□ 所有申請表格及附件表格均以 A4 規格繳交，並於左上角以迴紋針裝訂。請勿另加封面或特殊

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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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兒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申請總表 

一、申請計畫名稱： 

１申請者： 
（團體、法人組織名稱） 

２負責人：      職稱        

 

３計畫聯絡人： 電話（公）： 
電話（私）： 
行動電話： 

傳真： 
e-mail： 

二、經費預算（請用阿拉伯數字填寫；金額以新臺幣計） 

支出 １計畫總預算（支出金額合計） ＄ 

單位名稱 申請金額 申請日期 申請結果 

 ＄   

 ＄   

２ 申請政府單

位補助金額

 ＄   

３其他（含自籌款項及其他收入） ＄ 

收入 

４申請金額 ＄ 

三、近二年獲政府補助紀錄及金額： 

補助單位 補助年度／項目 補助金額

   

   

   
□同意□不同意 
將申請者之資料登入全國藝文人才暨藝文團體資

料庫以方便大眾檢索。（如未勾選則視同同意） 

一、 經詳讀 貴會「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兒

童生活藝術輔導計畫作業要點」，遵循

該要點提出本申請，如蒙補助，願遵循

該要點之相關規範。 
二、 申請者同意獲補助後，就補助案所提供

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料，無償授

權 貴會以非營利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

利用，並配合 貴會推動相關之藝文活

動，公開發表獲補助計畫之成果。 
三、 本計畫與升等或學位取得無關。 
四、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料及提供之相關

附件均屬事實。 

 
 
 
 

 （申請單位印鑑章）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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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資料表 

（中文） ２立案日期：民國  年  月  日１ 團體

名稱 （英文） ３立案字號： 

４負責人：職稱        姓名       ５統一編號： 

６ 聯絡

資料 
電話： 傳真： 

網址： 
e-mail： 

７ 立案

地址 
□□□-□□ 
郵遞區號 

８ 聯絡

地址 
□□□-□□ 
郵遞區號 

９團體簡介： 

 
 
 
 
 
 
 
 
 
 
 
 
 
 
 
 
 
 
 
 

● 若有組織架構表與上年度財務分析（收入部份須分列政府補助，企業贊助，個人捐款，演出

費，門票，版稅，活動紀念品與其他收入）請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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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資料表（續） 

１０列舉過去辦理之藝術教育推廣相關活動紀錄：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１)   
簡述活動性質、內容： 

 
 
(２)   
簡述活動性質、內容： 

 
 
(３)   
簡述活動性質、內容： 

 
 
１１未來二年之重要計畫： 

 
 
 
 
 
 
 
 
１２組織人員編制：全職____人，兼職____人，會（團）員____人，義工____人，合計____人 
全職人員名冊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 若有組織架構表與上年度財務分析（收入部份須分列政府補助，企業贊助，個人捐款，演出

費，門票，版稅，活動紀念品與其他收入）請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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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表 

․「年代」一律以西元紀年填 

１、計畫名稱： 

２、計畫期程：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實施地點： 

３、辦理單位： 

 
 
【含主／合辦、策劃、承辦、協辦單位等】 

４、本計畫之工作職掌與分工：（含計畫主持人之簡介） 

 
 
 
 
 
 

５、完整計畫內容：（請依本計畫作業要點第二修規定詳列。） 

 
 
 
 
 
 
 
 
 
 
 
 
 
 

（如本表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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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說明： 填寫預算表時，請參考以下各類預算項目分別填寫，並視實際支出內容，參考選

用屬於各項目之適當預算細目。 
一、 人事費為薪資或酬勞性費用，例如： 
   企劃費、演出費（請分列各相關演出人員，如演員、舞者等）、排練費、規劃費、設計

費（請詳述設計項目，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工作費（請分列各相關人員，如導演、

技術人員等）、研究費、稿費、鐘點費、出席費、演講費、審查費、翻譯費、編輯費、保全

人員費……等。 
二、事務費為處理一般事務所發生的費用，例如：場租、保險費……等。 
三、業務費為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發生的費用，例如： 
   郵電費、印刷費（請分列細目）、廣告宣傳費、設備租借費（請分列各相關設備，如佈

景、服裝、道具、音樂、燈光、音響、電腦網路等）、攝錄影費、裝裱費、版權費、茶點

費、資料費、展場裝置費、展品租借費……等。 
四、維護費為器材或設備之修繕或養護費用，例如： 
   維護施工費、文物維修費、環境維護費、樂器維護費、道具維護費……等。 
五、旅運費為因計畫公出之車資及旅費或公物搬運費，參照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 
六、材料費為計畫所需之材料或物料配件，例如： 
   創作材料、攝影材料、展演裝置材料、電腦磁片、錄影音帶、包裝材料、建築材料、幻

燈片底片……等。 
七、其他 
八、所有憑證取得都要依支出憑證要點辦理。 

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填寫舉例）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金額 預算說明 

一、人事費   

 企劃費 00,000  

 演出費 00,000 演員人數 × 單場酬勞 × 場次 

 設計費 00,000 燈光設計 1 人 × 酬勞 

 工作費 00,000 導演 1 人 × 酬勞 

 工作費 00,000 技術人員人數 × 單日酬勞 × 天數 

 小計 00,000  
二、事務費   

 保險費 000 人數 × 天數 × 單日保險費（人員保險）投保金額= 萬

 小計 000  

   

 總計 00,000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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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預算總表 

項目 金額 百分比 說明 

一、收入 

政府補助    
企業贊助    
個人捐款    
基金孳息    

門票預估收入    
作品銷售預估收入    

版稅收入    
自備款    

其他收入    
申請本基金會補助    

收入金額合計  100%  

二、支出 

人事費    
事務費    
業務費    
維護費    
旅運費    
材料費    
設備費    
其他    

支出金額合計  100%  

收支損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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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 

１、請參考下頁之填寫舉例及說明 
２、如本表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金額 預算說明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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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說明一覽表 

● 請ˇ選所備附件並說明內容 

□影像資料【□幻燈片____張（幻燈片上編號須與本表相同）□電子圖檔____張（請說明圖檔檔

名及影像內容）】 
幻燈片、電子圖檔請依作品年代依序排列  團體申請者應於作品名稱欄中加註作者姓名。 
電子圖檔須為一般電腦可播放之規格，並請注意影像清晰度。 

編號 作品名稱 尺寸 材質
作品

年代
編號 作品名稱 尺寸 材質 

作品

年代

１     ４     
２     ５     
３     ６     

□平面資料，出版品＿＿＿份 

編號 作者 書名 出版單位 出版時間 

１     
２     
３     

□影音資料【□VCD___片，□DVD___片】 
請註明影片優先播放片段、時間，錄影帶／DVCAM 請自行將影片直接轉至播放點 
請說明編、導／編舞者姓名。 

作品 
順序 

作品名稱 
發表 
年份 

發表 
地點 

內容簡介 
長度 

（分'秒"） 
申請者於作品中

所擔任之工作 

       

       

       

□有聲資料【□CD____片】  請註明優先播放片段、時間，並請自行將影片直接轉至播放點 

作品 
順序 

內容／曲目 發表年份
長度 

（分'秒"）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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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莫拉克颱風－災區範圍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院臺內字第 09800998316 號公告 

縣市 災區 
鄉（鎮、

市、區）

數目 

臺中縣 豐原市、東勢鎮、新社鄉、霧峰鄉、太平市、和平鄉 6 

南投縣 
南投市、埔里鎮、草屯鎮、竹山鎮、名間鄉、鹿谷鄉、中寮鄉、魚池鄉、

國姓鄉、水里鄉、信義鄉、仁愛鄉 
12 

彰化縣 
彰化市、秀水鄉、芬園鄉、員林鎮、埔心鄉、二水鄉、埤頭鄉、大城鄉、

鹿港鎮、溪湖鎮、花壇鄉 
11 

雲林縣 
斗六市、斗南鎮、土庫鎮、北港鎮、古坑鄉、大埤鄉、莿桐鄉、林內鄉、

二崙鄉、麥寮鄉、臺西鄉、元長鄉、四湖鄉、口湖鄉、崙背鄉 
15 

嘉義市 東區、西區 2 

嘉義縣 
太保市、朴子市、布袋鎮、大林鎮、民雄鄉、新港鄉、六腳鄉、東石鄉、

義竹鄉、鹿草鄉、水上鄉、中埔鄉、竹崎鄉、梅山鄉、番路鄉、大埔鄉、

阿里山鄉、溪口鄉 
18 

臺南市 安南區、東區、南區、北區、中西區、安平區 6 

臺南縣 

新營市、鹽水鎮、白河鎮、柳營鄉、後壁鄉、東山鄉、麻豆鎮、下營鄉、

六甲鄉、官田鄉、大內鄉、佳里鎮、學甲鎮、西港鄉、七股鄉、將軍鄉、

北門鄉、新化鎮、善化鎮、新市鄉、安定鄉、山上鄉、玉井鄉、楠西鄉、

南化鄉、左鎮鄉、仁德鄉、歸仁鄉、關廟鄉、龍崎鄉、永康市 

31 

高雄縣 

鳳山市、林園鄉、大寮鄉、大樹鄉、大社鄉、仁武鄉、鳥松鄉、岡山鎮、

橋頭鄉、燕巢鄉、田寮鄉、阿蓮鄉、路竹鄉、湖內鄉、茄萣鄉、永安鄉、

彌陀鄉、梓官鄉、旗山鎮、美濃鎮、六龜鄉、甲仙鄉、杉林鄉、內門鄉、

茂林鄉、桃源鄉、那瑪夏鄉 

27 

屏東縣 

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萬丹鄉、長治鄉、麟洛鄉、九如鄉、

里港鄉、鹽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新埤鄉、枋寮鄉、

新園鄉、崁頂鄉、林邊鄉、南州鄉、佳冬鄉、琉球鄉、車城鄉、滿州鄉、

枋山鄉、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來義鄉、春日鄉、獅子

鄉、牡丹鄉 

33 

臺東縣 
臺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卑南鄉、鹿野鄉、池上鄉、東河鄉、長濱鄉、

太麻里鄉、大武鄉、海端鄉、延平鄉、金峰鄉、達仁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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